附件

厦门市招标投标监督部门职责

	序号
	项目类别
	所属监
管部门
	项目范围
	监管层级
	主要监管方式
	监管依据
	备注

	一、工程建设类(A类)

	A01
	交通工程
	住建、交通运输等部门
	铁路工程
	市住建局协调、监督铁路工程的招投标工作，市交通局在职责范围内监督招标投标活动。
	负责铁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通过办理备案、监督检查、投诉处理、行政处罚等方式监管招投标活动。行政监督部门通过省行政监督平台，采用下列方式对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一)对上传的招标文件、招标投标情况报告等材料进行监督；(招标文件、书面报告监督)

(二)通过视频监控或录像方式对开标、评标活动过程实施监督：(通过视频方式对开评标过程监督)

(三)依法受理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投诉并进行处理；(受理投诉)

(四)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市招标办、市交易中心职责有关问题的通知》（厦府办〔2001〕102号）
	　

	
	
	住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公路工程
	市住建局协调、监督公路工程的招投标工作，市交通局在职责范围内监督招标投标活动。
	负责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通过办理备案、监督检查、投诉处理、行政处罚等方式监管招投标活动。行政监督部门通过省行政监督平台，采用下列方式对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一)对上传的招标文件、招标投标情况报告等材料进行监督；(招标文件、书面报告监督)

(二)通过视频监控或录像方式对开标、评标活动过程实施监督：(通过视频方式对开评标过程监督)

(三)依法受理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投诉并进行处理；(受理投诉)
(四)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 《公路工程建设项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工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厦门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指引(2024年版)》《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市招标办、市交易中心职责有关问题的通知》（厦府办〔2001〕102号）
	　

	
	
	住建、港口主管部门
	水运工程
	市住建局协调、监督水运工程的招投标工作，厦门港口局在职责范围内监督招标投标活动。
	负责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通过办理备案、监督检查、投诉处理、行政处罚等方式监管招投标活动。行政监督部门通过省行政监督平台，采用下列方式对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一)对上传的招标文件、招标投标情况报告等材料进行监督；(招标文件、书面报告监督)

(二)通过视频监控或录像方式对开标、评标活动过程实施监督：(通过视频方式对开评标过程监督)

(三)依法受理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投诉并进行处理；(受理投诉)

(四)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厦门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指引(2024年版)》《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市招标办、市交易中心职责有关问题的通知》（厦府办〔2001〕102号）
	　

	A02
	水利工程
	住建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水利工程
	市住建局协调、监督水利工程的招投标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在职责范围内监督招标投标活动。
	负责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

（一）通过省工程领域招标投标在线监管平台对招投标情况等实施监督；

（二）依法接受投诉或信访并按权限处理；

（三）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督检查；

（四）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暂行规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厦门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指引(2024年版)》《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市招标办、市交易中心职责有关问题的通知》（厦府办〔2001〕102号）
	　

	A03
	工业项目(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能源工程外)
	工信部门
	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国有控股及国有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依法必须招标的新增工业生产能力或改造升级现有生产能力必需的设备、材料采购项目(含相关设计、施工、监理等活动)
	市工信局负责全市符合项目范围的工业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指导；区(火炬)承担符合项目范围的工业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监管职责的部门负责辖区工业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监管。
	负责符合项目范围的工业(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能源工程外)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主要采用下列方式监督：1.通过省工程领域招标投标在线监管平台对招投标情况等实施监督：2.受理投诉举报并依法做出处理决定；3.开展合同订立、履约情况等的监督检查；4.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福建省招投标条例》
	　

	A04
	渔港工程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渔港、避风锚地及渔港经济区中使用财政性补助资金的工程在渔港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审批
	市海洋局负责我市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渔港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指导。
	对本单位监管的在渔港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进行审查。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09号)
	　

	A04
	渔港工程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渔港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含渔港工程建设的初步设计、施工图审查、开工备案、施工招投标文件备案和审核，竣工验收等)
	市海洋局负责我市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渔港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指导。
	渔港项目的组织策划和实施推进、新建渔港项目初步设计报告、渔港提升改造和整治维护项目实施方案审批、渔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进行审查。
	1.《关于进一步加快渔港建设的若干意见》(闽政〔2020〕2号)
(九)明确渔业主管部门责任。渔业主管部门负责渔港项目的组织策划和实施推进、新建渔港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审批、渔港提升改造和整治维护项目实施方案审批(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视同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涉及报告批复)、渔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等工作。

2.《市委编办关于涉海工程有关职责分工的通知》(厦委编办〔2015〕357号)文件，二关于其他涉海工程有关职责分工。(二)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和我市实际，由市海洋与渔业局继续负责渔港建设初步设计审批等工作。
	　

	A05
	林业工程
	林业主管部门
	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市市政园林局指导监督局管单位、各区林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由同级项目审批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招标投标事项的行政监督。
	负责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配合开展执法，实施监督；对招标文件、招标投标情况报告等材料进行监督；配合相关部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森林防火工程

	A06
	农业工程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住建主管部门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农业育种和种业工程
	市农业农村局和市住建局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监督招标投标活动。
	负责农业农村部门使用财政资金的高标农田、育种和种业项目招投标活动的行政指导、监督，配合开展执法，主要采用以下方式实施监督：

(一)对招标文件、招标投标情况报告等进行指导、监督；

(二)依法受理投诉举报；

(三)开展合同订立、履约情况等的监管；

(四)配合相关部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市招标办、市交易中心职责有关问题的通知》（厦府办〔2001〕102号）
	　

	A07
	能源工程
	住建主管部门和能源主管部
门
	市级核准的电网项目；在非跨省河流上建设总装机容量1万千瓦以下的水电站
	市住建局和市发改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监督招标投标活动。
	负责能源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1.按要求对审批（核准）项目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进行批复；2.督促审批(核准)范围内的项目业主按规定履行招标程序；3.督促审批(核准)范围内的项目业主及时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4.依法受理投诉举报并进行处理；5.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督检查；6.配合相关部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共厦门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明确依法必须招标的投资项目招标事项审批职能的通知》(厦委编办〔2019〕78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承接253项省级行政许可事项责任分工表的通知》（厦府办〔2015〕224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的通知》（厦府办〔2018〕103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市招标办、市交易中心职责有关问题的通知》（厦府办〔2001〕102号）
	　

	A08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住建部门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市住建局在职责范围内监督招标投标活动
	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通过办理备案、监督检查、投诉处理、行政处罚等方式监管招投标活动。行政监督部门通过省行政监督平台，采用下列方式对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一)对上传的招标文件、招标投标情况报告等材料进行监督；(招标文件、书面报告监督)
(二)通过视频监控或录像方式对开标、评标活动过程实施监督：(通过视频方式对开评标过程监督)
(三)依法受理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投诉并进行处理；(受理投诉)
(四)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福建省招标投标条例》《厦门市建设工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厦门市建筑条例》《厦门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指引(2024年版)》《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市招标办、市交易中心职责有关问题的通知》（厦府办〔2001〕102号）
	　

	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类(B类)

	B01
	政府采购货
物和服务
	财政部门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和服务
	市、区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市、区财政部门，按照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具体负责政府采购监管。
	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1.负责按规定办理政府采购非公开招标方式审批、框架协议采购方案审核、备案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核准；2.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的管理；3.对政府采购信息公告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4.管理和监督政府采购执行情况；对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进行监督考核；对采购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5.受理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供应商投诉，处理与政府采购活动有关的举报；6.参与部门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及调整等。
	《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福建省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办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暂行办法》(财库〔2024〕27号)
	　

	三、机电产品国际招标类(C类)

	C01
	机电产品国
际招标
	商务部门
	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电子产品、电器产品、仪器仪表、金属制品等及其零部件、元器件等机电产品国际招标
	市商务局负责本地区的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活动的行
政监管
	负责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和协调、招标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机电产品国际招标评标专家的日常管理。主要监管方式：1.依托商务部网站为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活动提供公共服务和行政监督的平台(简称招标网),完成(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在招标网完成招投标项目建档、招标过程文件存档和备案、资格预审公告发布、招标公告发布，评审专家抽取、评标结果公示、异议投诉、中标结果公告等招标投标活动等相关程序)全流程电子化监督；2.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督检查；3.依法受理投标人及其他利害关
系人的投诉并进行处理；4.对违规行为行政处罚。
	商务部《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实施办法(试行)》(商务部令2014年第1号)和《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代理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2016年第5号)《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第16号令)、《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发改法规〔2018〕843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和<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20〕770号)
	　

	四、国有企业采购类(D类)

	D01
	国有企业
采购
	同级国有企业(含国有企业集团或上级企业)出资人
	市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企业及其全资、控股子企业大宗物资采购活动。区国资部门自行制定国有企业采购有关规范
	市国资委负责有关企业大宗物资采购活动的出资人监督。区国资部门自行制定国有企业采购有关规范。
	负责指导所出资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并落实大宗物资采购管理工作制度。主要采用方式：所出资企业通过审计、纪检监督等方式，加强物资采购和供应商管理等方面的监督和稽查，对采购计划的制定，招标、开标、评标、定标，谈判、询价、合同签订、履行，物资进厂检验、复检，入库，资金支付结算等进行监督。
	主要按照国资部门大宗物资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D02
	国有企业
采购
	财政部门
	国有金融企业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对企业成本、费用影响重大的集中采购事项，自觉接受财政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市、区财政部门各负责对所出资的金融企业进行财会监督。
	负责有关金融企业财会监督，开展日常管理，依法实施财会监督检查。
	主要依据《国有金融企业集中采购管理暂行规定》
	　


